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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标准规定了新能源动力总成产品型号的编码规则，作为新能源产品型号编制的依据。
    本标准由商用汽车与工程机械新能源动力系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提出。

    本标准由商用汽车与工程机械新能源动力系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标准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于惠、冯美丽、泮振锋。
本标准于2018年10月首次发布。
新能源动力总成型号编制规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新能源动力总成产品型号的编码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新能源动力总成产品型号的编制。
2  技术内容

2.1产品型号组成
产品型号由总成品牌代号、技术代号、机型代号、发电机代号、驱动电机代号、变速箱代号、变型代号等七部分组成，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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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编号的组成
2.2产品型号编制规则

2.2.1品牌代号

品牌代号作为产品型号的第一部分，用两位编号表示，如：WE表示潍柴电动系统。

2.2.2技术代号

技术代号位于编码的第二部分，用一个字母或者字母加数字来表示，见表1。

表1  技术代号的划分

	技术（参数）
	代号

	并联
	P

	混联
	C

	纯电动
	M

	增程式
	S

	动力电池
	B

	燃料电池
	F


其中，电池类产品技术除标记代号外，还要增加表示电池功率的个位数取整数字，代表产品的动力电池电量（kWh）或燃料电池功率（kW），如：动力电池功率为15kWh时，用B15表示；燃料电池功率为50kW时，用 F50表示；动力电池额定容量为60Ah，额定电压256V时，表示为B15。
2.2.3机型代号

机型代号位于编码的第三部分，与发动机型号保持一致，一般取发动机单缸排量取整后的数值表示，天然气发动机需要在机型代号后注明“NG”。
2.2.4发电机代号

发电机代号位于编码的第四部分，用“G+电机额定功率代号”表示，G代表发电机，如：发电机功率为44/70kW，代号为则为G44。没有发电机时，此部分省略。

2.2.5驱动电机代号
驱动电机代号位于编码的第五部分，用M表示，后面注明电机额定功率，如：驱动电机功率为130/200kW，则代号为M130。额定功率一致，峰值功率不一样的，在变型代号里面体现。
2.2.6变速系统代号
变速箱代号位于编码的第六部分，变速系统按以下几种类型分别编号：

a) AMT自动变速箱：用“变速箱档位+T（表示AMT变速箱）+允许最大输入扭矩的十分之一”T，如：6T95表示，采用6档AMT，最大扭矩为950Nm。
b) 行星齿轮结构：用“PG+允许最大输入扭矩的十分之一”表示，如： PG100，表示最大扭矩1000Nm。
c) 减速器结构：用“GR+许用转矩的十分之一”表示，如：GR5表示采用的减速器许用转矩为500Nm。 
2.2.7变型代号
变型代号位于编码的第七部分，由两位数字组成，当发生以下情况时使用：

a）总成部件变化引起的总成性能发生变化，如电机额定功率一致，仅有峰值功率变化；

b）控制策略变化引起的动力总成某些功能的增减及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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